
“
一国两制

”
与刑事管辖

廖 增 的

一
、

刑事管辖权与刑事管辖冲突

刑罚权是国家主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

刑事管辖权是一个主权国家基于其刑罚权
,

在本国刑

事法律中规定其刑法效力所及的范围
,

即对什么地方
、

什么人的犯罪行为适 用
,

并行使司法裁

判之权
。

纵观世界各国刑法关于刑事管辖范围之规定
,

一般均以属地原则为基础
,

以属人原则
、

保护原则
、

普遍原则作为补充
。

属地原 则
,

是基于国家的领土主权
,

规定凡在本国领域内发生的

犯罪
,

不论犯罪人或被害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

也不论犯了什么罪
,

均适用本国刑法
。

属人原

则是基于国家的属 人主权
,

规定凡属本国国籍的人犯罪
,

不论犯罪地是在本国领域内或领域

外
,

均适用本国刑法
。

作为属地原 则的补充
,

属人原则主要提出本国人在本国领域外亦应遵守

本国法律
,

如果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

有必要加以处罚时
,

亦适用本国刑法
。

保护原则是基于国家

的 自卫权
,

规定对侵害本国国家和公民利益的犯罪
,

不论犯罪人是本国人或外国人
,

犯罪地在

本国领域内或领域外
,

均适用本国刑法
。

它作为补充原则
,

主要是解决州园人在本国领域外实

施侵犯本国国家和公民重大权益的犯罪
,

不能适用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时
,

可依保护原则
,

适

用本国刑法
。

普遍原则是指对世界各国公认的危害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
,

侵害人类共同利益的

犯罪行为
,

如劫机
、

海盗
、

贩毒
、

恐怖活动等国际罪行
,

不论罪犯是哪国人
,

犯罪地在什么地方
,

均可适用本国刑法或依据本国所认可的国际条约加以处罚
。

从我国刑法 有关刑事管辖权的规

定看
,

也是援用了上述通行的办法
。

我国刑法第 3条规定了刑法的属地管辖权
,

即
“
凡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
,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
,

都适用本法
” 。

这是刑 事法律空间效力规定

中最基本的原则
。

与此同时
,

我国刑法第 4 条
、

第 5 条还规定了刑法的属少
、

管辖权
,

第 6条规定

了刑法的保护管辖权
,

并对上述原 则的适用范围作了较严格的限制
。

至于普遍管辖原则
,

我国

刑法无明文规定
,

但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1 9 8 7 年 6 月 23 日通过决定
, “

对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缔

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
,

行使刑事

管辖权
” 。

以上规定
,

既维护了我国国家主权
,

也注意了尊重他国主权和国际惯例
。

在刑法领域中
,

由于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采取上述原则以维护本国司法主权
,

对本国人在本

国领域内犯罪
,

适用本国刑法处罚
,

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 而对本国人在外国领域内犯罪

,

外国

人在本国领域内犯罪
,

特别是外国人在外国领域内实施危害本国利益的犯罪行为
,

就会发生刑

法管辖上的属地原则与属人原则
、

保护原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

即使都是奉行属地原则
,

如果

犯罪行为发生在本国领域内
,

而犯罪的结果发生在外国
,

或者相反
,

也会因刑事管辖竞合而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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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冲突
。

值得注意的是
,

行使刑事管辖权与行使民事管辖权有所不同
。

在行使民事管辖权中
,

一 个主权国家有时可根据需要适用外国的民商事法律
。

如我国民法通则第 1 4 4 条规定
, “

不动

产的所有权
,

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 ”

第 147 条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 国人结婚适

用婚姻缔结地法律
,

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 ”
而刑事法律直接涉及 国家的根本

利益与社会秩序
,

基于国家主权
,

只适用本国刑法
,

无适用他国刑法的余地
。

因此刑法法律冲突

只表现为刑事管辖上的冲突 (即刑法空间效力的冲突 ), 而不是法律适用上的冲突
。

由于刑事管辖上存在冲突
,

特别是属人原则与保护原则的运用
,

往往发生双重刑事管辖权

问题
,

即一个罪犯经过外国法院审判处刑之后
,

回到本国
,

只要未超过追诉期限
,

仍得接受本国

法院的裁判
。

这是否有违
“

一事不再理
”
的原则 ? 学说上一般认为

, 一

个主权国家行使刑事管辖

权应排除外国刑法的适用
,

不可承认外国法院刑事裁判的效力
,

只能视之为
一

种事实
,

供本国

法院审判时参考
,

这与一国之内在具有统一刑罚权的情况下
,

须坚持
“

一事不再理
” , “

一

罪不两

罚
”

的原则有所不同
。

我国刑法第 7 条规定
, “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
、

依照本法应当

负刑事责任的
,

虽然经过外国审判
,

仍然可以依照本法处理
; 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

,

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 ”

体现 了维护我国国家主权的原则
,

同时对罪犯 已受过刑罚处罚的 事

实仍得考虑
,

以免失之过苛
。

以上是一个主权国家应享有的刑事管辖权以及由于刑事管辖冲突而产生
“

一罪两诉
” “

一

罪两罚
”

的问题
。

至于一国之内不同刑法区域之间在刑事管辖上虽然也存在矛盾和冲突
,

但其

性质与国际刑事管辖冲突迥然有异
。

其一
,

它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上是一致的
; 其二

,

在国内

法上必须贯彻
“

一事不再理
” 、 “

一罪不两罚
”

的原则
。

我国海峡两岸虽长期处于政治分裂状态
.

但两岸人民正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努力
。

可以说
,

两岸的和平统一 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

流
。

在刑事管辖问题上也要面对现实
,

实事求是
,

采取
“

向前看
”

的态度
。

下面
,

笔者拟以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草案 )为范例
,

探讨
“

一国两制
”

下的刑事管辖模式
.

并进一步研究两岸和平统一前的刑事管辖模式
。

二
、 “

一国两制
”

下的刑事管辖

根据
“

一国两制
”
的构想

,

对台港澳间题
,

我们将采取在统一的中央政权领 导 F设
一

认若干实

行高度 自治的特别行政区的方式来解决
。

与此相应
,

在刑法管辖方面也将出现普通刑法管辖区

域与特别刑法管辖区域的一国两制四法域的局面
。

普通刑法管辖的区域是全国性的利法空间

效力所及的范围
;
特别刑法管辖的区域是指台

、

港
、

澳特别行政区各日基本保留
一

F来的原有的

刑事法律和新制定的刑事法律其效力所及的范围
。

这里普通刑法 与特别刑法的区分仅指适用

地区的广狭而言
,

是相对的
。

实际上全国性的普通刑法 中仍可区分 为刑法法典和适用于特定人

和事的特别刑法
; 而特别行政区施行的刑法相对于本地区适用范围更小的特别刑法来看

,

仍然

是普通刑法
。 “

一国两制
”
下的刑事管辖具有以下特点

:

(一 )各特别行政区实施特别刑法
,

在一般情况下不适用全国性的普通刑法
。

我国宪法第 31 条规定
, “
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

。

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

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 ”

依据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 (在香港
、

澳门称为基

本法 )的规定
,

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
。

这个 自治权包括刑事管辖权是国家授与的
。

它表

现为
,

( D 国家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认可特别行政区实施原有的刑事法律
,

基本不变 ; 同时赋予特

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在其高度自治范围内制定新的刑事法律的权力
.

中央仅保留对其立法的有



限监督权
。

前者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8条规定
, “

香港原有法律
,

即普通法
、

衡平法
、

条

例
、

附属立法和 习惯法
,

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
,

予以

保留
。 ”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草案 )第 8 条也规定
“

澳门原有的法律
、

法令
、

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
,

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依照法定程序

作出修改者外
,

予以保留
。 ”
后者如香港基本法第 17 条与澳门基本法第 17 条的规定

。

两岸统一

之后
,

台湾地区原有刑事法律
,

除与国家关于台湾问题的基本法律相抵触者外
,

亦可予以保留
,

以及其立法机关享有立法权等
,

也是不言而喻的
。

(2 )特别行政区法院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

审权
。

从司法管辖的角度看
,

特别行政区法院除对国防
、

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外
,

对该地区

所有案件 (包括刑事案件 )均可独立进行审判
,

不受任何干涉
; 而且该地区终审法院作出的判决

是终局判决
,

不得上诉
。

如香港基本法第 19 条
,

第 85 条的规定
;
澳 门基本法 (草案 )第 19 条

,
第

8 4条的规定
。

但是高度自治权总是有限度的
,

它不同于完全自治
;
全国性的法律也不是全然不

适用于该地区
。

从香港基本法与澳门基本法 (草案 )的有关规定看
,

全国性法律在该地区实施的

有
:
( 1)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

其中也有涉及刑事方面的规定
,

如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规定
, “

香港

特别行政区应 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
、

分裂国家
、

煽动叛乱
、

颠复 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

密的行为
,

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
,

禁止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 ”

澳门基本法 (草案 )也有同样的

规定
。

(2 )全国性法律中有关国防
、

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规定不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

律 (香港基本法第 18 条第 3款
,

澳门基本法 (草案 )第 18 条第 3款 )
。

CD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

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下
,

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

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 (香港基本法第 18 条第 4 款
,

澳门基本法 (草案 )第 18 条第 4

款 .)o 其中当然包括全国性的刑事法律
。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不适用于特别行政区
,

则是肯定无疑的
。

(二 )适用普通刑法区域与适用特别刑法区域之间
,

以及各特别刑法区域之间存在刑事管

辖冲突
。

在
“
一国两制

”

的体制下
,

各刑法区域之间
,

不仅有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与资本主义法律制度

之间的差异
,

而且还有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与普通法系法律制度的区别
。

在刑法体系
、

法律渊

源
,

法律解释
,

以及司法体制
,

诉讼程序
,

证据制度等方面均各具特色
。

具体到定罪上
。

罪与非

罪的界限
、

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可能不同
; 在量刑上

,

刑罚轻重也有差别
。

但不论如何
,

刑事法律

冲突的性质是属于单一制国家内各刑法区域之间的法律冲突
,

和不同国家之间法律冲突
、

联邦

制国家内区际法律冲突迥然有别
,

表现为在维护国家主权
、

统一
、

领土完整方面
,

在为维护国家

公共利益
、

社会秩序
,

保护人民群众权益而惩治犯罪的总目标总任务上是协调一致的
。

不过由

于刑事法律的特点
,

法律制度的差异
,

全国性的普通刑事法律不适用于特别行政区
,

特别行政

区的刑事法律也互不适用
,

即各个法域的刑事法律的空间效力范围只能及于本地区
。

因此各法

域间刑事法律冲突仍然表现为刑事管辖上的冲突
,

而不是法律适用上的冲突
。

不同刑法区域之间的刑事管辖冲突
,

一般宜采用犯罪地管辖为主
,

以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

辅的原则
。

这几乎是我国各刑法区域有关刑事诉讼地区管辖分工之通例
。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 》第 19 条规定
, “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

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

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
,

可 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 民法院管辖
。 ”

香港基本法第 19 条第 2 款规

定
, “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除继续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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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
。 ”
就是说

,

其原有的司法管辖权保持不变
。

即一般的

刑事诉讼
,

香港法院对其区域内发生的刑事犯罪行为有管辖权
,

其区域 以外发生的刑事犯罪行

为
,

除个别授权外无管辖权
。

① 从台湾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看
,

除根据案件性质确定审

级管辖 (
“

事物管辖
”
)外

,

亦是以
“
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

、

居所或所在地
”

为标准
,

划分同级法院

间对刑事案件的审判管辖权 (
“

土地管辖
”
)( 台湾刑事诉讼法第 5条 )

。

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居

住地的法院管辖
,

有利于调查取证
,

及时结案
,

诉讼参与人可就近参加诉讼
,

使法院有可能实际

行使审判权
,

执行判决亦较 为方便
。

但以地区管辖作为确定各刑法区域管辖权范围的标准时
,

仍然会发生两个以上区域法院

对案件均有管辖权的情况
,

如犯罪行为地与结果地在不同法域
;
犯罪地与被告居住地分属于不

同法域
; 一案数被告分属于不同法域

;
案犯跨越法域实施数罪等等

。

当不同刑法区域的法院对

案件管辖有争议时如何处理 ?一般地说
,

必须依据
“

一事不再理
” 、 “
一罪不两罚

”
的原则

,

从便干

及时审结案件
,

正确处理案犯的目的出发
,

采取地区 间互相协调或订立协议的办法解决
。

(三 )各特别行政区和全国其他地区在协调的基础上建立司法联系和互助关系
。

刑事管辖是解决各法域的刑法适用范围
,

和对所管辖的案件有受理审判之权的问题
,

对不

同法域互涉的刑事案件
,

即管辖有冲突的案件
,

不仅须确定 由哪个法域的法院受理审判
,

而且

还要解决有关法域的司法机关之间相互提供司法互助间题
。

对此
,

香港基本法第 95 条规定
,

“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

供协助
。 ”

澳门基本法 (草案 )也有同样的规定
。

这是原则性的法律条款
,

如何具体实施 ? 有的学

者建议
,

采取由某个特别行政区牵头
,

邀请其他有关地区 (各省
、

直辖市
、

自治区以及其他特别

行政区 )的司法机关共同协商
,

签订一个
“

协议
” ,

由参与单位共同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

备案
。

② 这是值得考虑的一个方案
。

同时
,

我们也注意到
,

台湾刑事诉讼法也有这方面的规定
,

如该法第 14 条规定
, “

法院虽无管辖权
,

如有急迫情形
,

应于其管辖区域内为必要的处分
。 ”

该

法第 82 条
“

嘱托拘提
” ,

第 1 53 条
“
嘱托搜索或扣押

” ,

第 1 9 5 条
“

讯问证人之嘱托
”
等有关嘱托

程序的规定
,

说明各管辖区域之间开展司法联系与互助
,

很有必要
。

因此
,

通过协商
,

取得共识
,

签订共同遵守的协议
,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

三
、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前的刑事管辖

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之后
,

台湾与香港
、

澳门作为特别行政 区
,

其刑事管辖问题有许多共

通之处
。

但在此之前
,

台湾问题与港澳问题截然不同
。

港澳问题是从外国人手里收回主权
,

在

对港澳未 回复行使主权之前
,

涉港澳案件具有涉外案件的性质
,

在刑事管辖上尚须依照我国刑

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

台湾问题则纯属我国内政间题
,

无涉外因素存在
;
与收回港澳主权已有确

定的期限不同
,

两岸和平统一 日期的早晚
,

则有赖于两岸人民努力去争取
。

这里我们仅探讨两

岸和平统一前的过渡阶段和有关涉台刑事管辖的特点
。

前 已述及
,

刑法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项重要 内容
。

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
,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
“
一国两制

” ,

即在坚持
“
一个中国

”

的前提下
,

大陆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制度
,

台湾继续实行具有 自己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
。

台湾的现行法律 (包括刑事法

① 陈弘毅
: 《论香港法院现有的管辖权 》

,

《法学评论 》 19 8 9 年第 1 期
。

② 参 见王叔 文主编
: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 》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 9 90 年 10 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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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基本不变
,

仍适用于台湾地区
,

但必须以改变与一国主权相抵触部分
、

改变敌视大陆人民的

态度为前提条件
。

在过渡阶段
,

在刑事管辖问题上
,

我们仍应坚持这些基本观点
。

不容讳言
,

目前两岸仍处于政治分裂的状态之下
,

中央的管辖权尚不及于台湾地区
,

这是

客观存在的事实
。

因此过渡阶段的刑事管辖
,

须以
“
一国两制

”

方针为指导
,

面对现实
,

采取变通

灵活的做法
,

向着化解敌意
,

消除误解
,

缩短距离
,

走向和平统一的方向去努力
。

具体地说
,

涉台

刑事案件的审判管辖
,

可采取以下办法处理
。

(一 )在台湾地区犯罪
,

由台湾地区法院审判
。

如果被告居住在大陆
,

由大陆人民法院审判

更为适宜的
,

可由大陆人民法院审判
。

两岸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
,

由最初受理的那一方法院

审判
。

审判管辖有争议的案件
,

可由两岸有关方面通过协商解决
。

依据
“
一事不再理

”

的原则
,

经过台湾地区法院审判处刑的
,

大陆人民法院一般可不再就同一罪行重新审判
。

也就是说
,

根

据现实情况
,

我们仍可援用
“
一国两制

”
下关于刑事管辖以犯罪地法院为主

,

以被告人居住地法

院为辅的原则
。

这样做是比较切合实际
,

实事求是的
,

这是大陆刑事诉讼法所采用的原则
,

也符

合台湾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
“
土地管辖

”

的规定
,

为双方可能共同接受的做法
。

对两岸合作惩治

海上抢劫
、

走私等类犯罪
,

对及时打击
、

遏制某些犯罪组织
、

犯罪分子在两岸间穿梭犯罪
,

对维

护两岸的治安秩序和民间的正常交往
,

都是非常必要的
。

(二 )在台湾地区发生的叛国
、

煽动叛乱
、

分裂国家
、

颠复中央政权
、

伪造货币等严重危害国

家安全
、

信用以及严重侵害大陆人民权益的犯罪行为
,

虽经台湾地区法院审判
,

仍可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处理
。

但在台湾地区已受过刑罚处罚的
,

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

这是鉴于台

湾现行刑事法律中尚有与我国国家主权相抵触及敌视或歧视大陆人民的内容
,

而必须保留的

刑事管辖权
,

是前一做法的补充
。

我们知道
,

台湾当局虽然宣布截乱时期终止
,

但并未宣布两岸

对抗状态结束
。

台湾刑事法律中所谓
“

内乱罪
” “

外患罪
” ,

其内涵与我们所说的叛国
、

煽动叛乱
、

分裂国家
、

颠复中央政权等并不相同
,

如台湾当局最近通过的《台湾地 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

条例 》第 77 条所说的大陆地区人民
“

犯内乱罪
、

外患罪
” “

申请时据实申报
”

等就是明显的例证

( 当然这个关系条例 比台湾原有法律中称大陆地区为
“

沦陷区
”

等有所进步 )
。

这个问题的解决

有赖于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

特别是台湾当局须彻底改变认友为敌的立场
,

须彻底改变歧视

大陆人民权益的态度
。

这也就是
“
一国两制

”

下台湾地区所享有的刑事管辖权与过渡阶段刑事

管辖的区别之处
。

(三 )在现阶段必须努力开辟两岸之间刑事司法联系与合作的渠道
,

以有力地及时地准确

地惩治犯罪
,

保护两岸居民间的正常交往和治安秩序
。

目前两岸民间交往与经贸关系 日益频繁
,

但又处于两岸政治分裂
,

官方沟通渠道十分不畅

的情况下
,

犯罪分子
、

犯罪组织乘机穿梭作案
,

危害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

如海上抢劫
、

走私
、

贩卖运输毒品
、

拐买妇女卖淫等比较突出
。

有的犯罪分子犯罪后潜逃对岸
,

有的跨越两岸实施

犯罪
,

有的犯罪集团部分案犯为此岸警方捕获
,

部分为对岸警方捕获
,

双方都不可能对全案进

行全面公正的审理
。

因此应在对审判管辖有趋同存异认识的基础上
,

努力 开辟两岸间司法联系

与合作的渠道
。

两岸之间的司法联系与互助
,

不同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司法协助
,

而是一国之内两个不同地

区司法机关之间为了有效地惩罚犯罪
,

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而建立的必要的司法联系和代

为一些诉讼行为
。

其内容包括
:

两岸互涉犯罪情报之通报
,

司法文书的送达
,

委托调查刑事证

据
,

委托缉捕遣返人犯
,

以及其他侦查
、

审判和执行刑罚中的相互支持和合作等
。

过去两岸间司
.

7 7
.



法联系与互助
,

有通过间接渠道进行的
,

如 1 9 8 9年被大陆警方捕获的台湾警方通缉的杀人嫌

疑犯杨明宗
,

是由大陆警方押送移交给新加坡警方
,

然后台湾警方再从新加坡将其押解回台湾

受审
。

这个办法 已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
。

较前略有进步的是通过两岸民间组织作

为中介进行一些必要的司法联系与互助
。

如 1 9 9 0 年 9 月两岸红十字会组织在金门达成互相遣

还偷渡者
、

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协议
。

同年 10 月台湾方面据此协议将在北京作案后潜逃台

湾的大盗窃犯吴大鹏遣返到大陆受审
。

大陆方面将吴文信等 1 7 名台籍刑事犯遣送 台湾
。

同气

12 月大陆方面又通过这一渠道
,

将叶振嘉等 6 名刑事犯遣返给台湾
。

随着两岸交往关系的进

一步 向良性发展
,

通过半官方机构签署协议
,

开展两岸间司法联系与合作的渠道正在开辟
,

即

由大陆方面授权的海协会与台湾方面授权的海基会正式商谈合作打击海上抢劫
、

走私等犯罪

活动问题
。

笔者认为
,

在明确过渡阶段刑事管辖范围的基础上
,

对两岸互涉的普通刑事犯罪案

件
,

是可以大胆放手地开展司法联系与互助
,

其前景将是十分乐观的
。

台湾当局最近通过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第 75 条规定
, “

在大陆地区或

在大陆船舰
、

航空器内犯罪
,

虽在大陆地区曾受处罚
,

仍得依法处断
。 ”
这 个规定仍然固守着其

四十多年前 已被中国人民所废除的伪法统立场
,

将其刑事管辖权扩大到大陆地区
,

而且仍然坚

持
“

一罪两诉
” “
一罪两罚

”

的做法
,

对大陆人民法院刑事裁判的效力
,

采取不承认态度
,

这是很

不明智完全行不通的办法
。

首先
,

这个规定是脱离现实的
。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
,

其管辖

权不可能及于大陆
,

这是现实
,

欲以
“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

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欺人之谈
。

其次
,

这

个规定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总 目标背道而驰
。

台湾当局在这个条例中把其管辖权扩张到大

陆地区
,

对大陆地区提出了管辖要求
,

实际上等于把和平谈判的大门关上
。

这是严重违背两岸

人民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的
。

第三
,

这个规定不利于当前两岸合作打击海上抢劫
、

走私等犯罪

活动
。

相互承认对普通刑事犯罪在各自刑法区域 内有管辖权
,

不能到对岸区域内去拘捕
、

搜查

犯罪人
,

才有进行司法联系和合作的必要
。

同时承认对岸对普通刑事犯罪有管辖权
,

可进而承

认对岸法院刑事裁判的效力
,

使
“
一事不再理

” 、 “

一罪不两罚
”
的原则得到贯彻

,

使对累犯得以

从重或加重处罚
,

使一案数罪得以合并侦查
、

审理
,

才可能有效地维护海峡两岸的社会治安秩

序
,

保护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

为两岸民间往来创造 良好的法律环境
。

相反
,

如果对对岸的

刑事管辖采取不承认主义
,

势必形成人为的障碍
,

使两岸间的司法联系与
`

互助举步维艰
,

困难

重重
。

总之此项立法缺乏可行性与前瞻性
,

是不可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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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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